附件3：

“南海有礼”文创品牌及南海区博物馆

文创空间合作运营项目

评分方案
一、评审方法：综合评分法。

本项目评审方法由项目实施能力、综合运营能力、团队服务投入三部分评分组成，总分100分。

二、权重分配

项目实施能力部分（30%）、综合运营能力部分（35%）、团队服务投入部分（35%）。

三、评分标准

项目实施能力部分（30%）

	评分项
	评分标准
	分值

	对本项目理解程度
	报名单位实施方案对本项目的理解及分析：

对本项目的理解及分析深入、全面，得8—10分；

对本项目的理解及分析较深入、较全面，得5—7分；

对本项目的理解及分析不够深入、不够全面，得1—3分；

不提供材料不得分。
	10分

	对实施方案的整体评价
	根据报名单位提供的实施方案进行评分：
方案十分完整，计划合理、可行性高得8—10分；
方案比较完整，计划较为合理、可行性较高得5—7分；
方案不够完整，计划不够合理、可行性不够高得1—4分；
不提供方案不得分。 
	10分

	实施方案对合作要求的关键要求响应程度
	报名单位相应关键条件（5项）情况：完全响应的，每一项得1分；不响应或负偏离的不得分；
	5分

	对保障方案的整体评价
	根据报名单位提供的保障方案进行评分：

优：服务响应时间迅速，提供服务便利性较好，得4—5分；

良：服务响应时间较快，提供服务便利性一般，得2—3分；

差：服务响应时间较慢，提供服务便利性差，得1分。

不提供方案不得分。
	5分


综合运营能力部分（35%）

	评分项
	评分标准
	分值

	人才优势
	根据报名单位为顺利开展本项目拟委派的项目负责人情况的评分：

1.拟委派的项目负责人长期在佛山、南海从事文创运营活动，对本地文化熟悉程度较高，具有较强与政府部门沟通能力和执行能力，承担本项目具有较多优势，得8—10分；

2.拟委派的项目负责人在佛山、南海时间不长，对本地文化情况熟悉程度一般，具有一定政府部门沟通能力与执行力，承担本项目具有一定优势，得5—7分；

3.拟委派的项目负责人对佛山、南海文化熟悉程度较低，缺乏与政府部门沟通能力和执行力，承担本项目优势不显著，得1—4分。

4.不提供拟委派的项目负责人情况不得分。
	10

	运营（设计）能力
	报名单位（含母公司或下属子公司）拥有成熟的自成体系的文创产品开发、生产、销售团队，拥有自主设计的文创产品不少于50款（以版权登记证为计），文创产品已长驻珠三角地区的景点景区、文创商店、文化场馆等场所展销不少于10处（以合同及现场展销照片为计）；拥有策划开展文化宣传、展示等活动的服务资质；已建立线上文创产品销售平台的，得10—15分；

报名单位（含母公司或下属子公司）拥有较为成熟的文创产品开发、生产、销售团队，拥有自主设计的文创产品不少于30款（以版权登记证为计），文创产品已长驻珠三角地区的景点景区、文创商店、文化场馆等场所展销不少于5处（以合同及现场展销照片为计）；拥有策划开展文化宣传、展示等活动的服务资质，已建立线上文创产品销售平台，得5—9分；

报名单位（含母公司或下属子公司）仅有从事文创产品开发、生产、销售的经验，没有策划开展文化宣传、展示等活动的服务资质，未建立线上文创产品销售平台，只能承诺通过联合社会第三方共同提供以上全部服务内容的，得1—4分；

4.不提供佐证材料不得分。
	15

	同类业绩
	报名单位（含母公司或下属子公司）自2023年以来与博物馆、美术馆、艺术馆等国有文化场馆合作进行文创开发、文创经营管理的合作案例，每个案例业绩得2分，最高得分6分。

报名单位（含母公司或下属子公司）自2023年以来曾承接政府部门举办的佛山范围内的文化创意主题节庆活动的，每个活动得1分，最高得分4分。
不提供佐证材料不得分。

注：（1）需提供合同关键页复印件（包含但不限于合同名称、标的、金额、签字盖章页）并加盖报名单位公章，不提供不得分。（2）如报名单位提供的合同未能明确反映出评审文件所要求的内容的，应另附合同委托方证明材料予以明确说明，须加盖项目委托方公章。
	10


 团队服务投入部分（35%）

	评分项
	评分标准
	分值

	常驻文创空间团队
	1.常驻团队人员配备完整，能包括运营、活动策划与执行、导赏导购等类别成员，并能满足常年开放人员轮替休息需求的，得6—10分；
2.常驻团队人员配备基本充足，但不能全部涵盖运营、活动策划与执行、导赏导购等类别成员，可能存在人手不足的情况的，得3—5分；

3.常驻团队成员配备不足，难以应对日常开放需求的，得1—2分。

4.报名单位应提供常驻团队的人员名单、报名单位与人员直接的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等佐证材料，不提供的不得分。
	10

	参与本项目文创设计、营销团队
	1.投入本项目的项目人员数量充足、设计能力强、营销水平高，学历水平高、综合素质高，与本次项目活动需求关联度高，得6—10分；

2.投入本项目的项目人员的数量一般、设计能力一般、营销水平一般，学历水平一般、综合素质一般，与本次项目活动需求关联度一般，得3—5分；

3.投入本项目的项目人员数量不足、设计能力不强、营销水平低、学历水平低、综合素质差，与本次项目活动需求关联度较低，得1—2分；

4.须提供上述人员能力水平及业绩说明、学历证书、工作履历、获得奖项等佐证材料，不提供不得分。
	10

	服务投入承诺
	承诺每年投入本项目运营资金不低于人民币60万元（包括新增设备设施成本，组织文创展示、宣传、体验活动成本，日常驻场人员成本，配合南海区博物馆开展的文创产品设计开发、生产成本，相关文创产品展销成本等等），得6分；承诺投入资金每增加10万元，多得1分。此项最高得分为10分。

注：需提供相关承诺函并加盖报名单位公章，不提供不得分。
	10

	营收分成比例承诺
	承诺每年向南海区博物馆缴纳合作内容和要求中约定的收入分配条款作为IP授权许可使用费，得分5分。销售收入包括但不限于“南海有礼”文创品牌运营及南海区博物馆文创空间线下运营收入、自动售卖机收入、线上产品销售收入及文创产品展示展销收入等。


	5




